
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推广使用电子非税收

入一般缴款书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粤财税〔2022〕16号）和《广

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上线工作

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粤财税〔2022〕28号）安排，为推动电子非税

收入一般缴款书（以下简称电子缴款书）第三批单位上线工作按

时完成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工作安排，我省将在10月31日前完成电子缴款书

全面上线工作（不含深圳市），其中韶关市、河源市、东莞市已

完成上线工作，其余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全面上线时间详见附

件。

二、我厅已通过粤财税〔2022〕28号文印发电子缴款书执收

单位端和缴费端的操作手册，并在财学平台上线操作视频；请各

上线单位（市）做好内部人员操作培训工作，确保相应岗位人员

熟悉电子缴款书的开具、查询、下载等功能操作，能熟练指引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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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人通过电子缴款书缴费以及获取和查验电子缴款书等。在全面

实现一般缴款书无纸化前，已上线单位及各级非税收入代理银行

应按缴款人需求提供电子缴款书纸质件打印服务。

三、请本批上线单位（市）充分运用各种渠道做好对社会公

众的宣传工作，增强服务意识。一是按缴款人需求提供缴费端用

户操作手册电子版；二是主动向公众告知电子缴款书与原非税系

统的缴款通知书和原非税纸质（电子）票据的区别、电子缴款书

与纸质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、电子缴款书的获

取和查验渠道等内容，及时妥善处理运行中的问题及投诉，做好

后续优化完善工作；三是非税系统缴费电话咨询业务已纳入

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，请引导公众通过12345热线咨询缴费

问题。

四、请本批上线单位（市）完善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制度，

规范电子缴款书管理；加强非税系统用户数字证书（或账号）的

管理，不得转让、出借，业务人员变更后应及时回收并申请注销。

五、本次电子缴款书上线推广工作沿用省财政厅此前建设的

数字认证基础能力，请各地财政部门主动开展电子签名签章证书

申请，做好上线基础工作。以地级以上市财政局为单位汇总提交

本市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申领信息。

六、省财政厅负责电子缴款书全省统一的系统功能开发、本

次全省数字证书上线初次申领等相关费用；对于各地区自身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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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缴款书的相关费用，与系统开发实施单位对接后，将根据工

作实际情况（上线工作内容及工作量）核定，由各地区统筹安排。

附件：电子缴款书试点第三批地市上线时间表

广东省财政厅

2022年10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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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序号 地市 上线日期

1 汕头市 10月26日

2 江门市 10月26日

3 肇庆市 10月26日

4 惠州市 10月26日

5 汕尾市 10月26日

6 中山市 10月26日

7 潮州市 10月26日

8 广州市 10月28日

9 珠海市 10月28日

10 佛山市 10月28日

11 湛江市 10月28日

12 茂名市 10月28日

13 梅州市 10月28日

14 阳江市 10月28日

15 清远市 10月28日

16 揭阳市 10月28日

17 云浮市 10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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